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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時期的市民身份與市場邏輯

⊙ 王毅杰

 

* 本文的完成得益於周曉虹教授在南京大學開設的「當代中國研究」博士學位課程的課堂討論，謹此致

謝。

 

Dorothy J.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一

隨著農民流入城市速度加快和滯留時間延長，國內社會學界對他們的研究日益深入，關注點

發生了轉向，更多地開始對他們在城市社會中的職業、社會生活現狀及其未來走向進行深

描，研究目的也從單純的對策性研究轉向結合有關理論的探討。

但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視角出發，對流動者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探討，現有研究多持一種「自

上而下」的視角，著眼於國家政策，尤其是土地承包制、戶口制度的微調、市場經濟啟動使

農民有可能走出封閉的鄉村，成為自己勞動力和資源的主人；對流動者流入城市後的研究，

也多強調他們依靠親友、同鄉等非城市社會的關係網絡來謀生，至多是利用城市官員來獲得

特殊利益，同時對城市社會的種種制度、形形色色官員是盡可能不發生聯繫或「逃避」，形

成某種意義上的「非國家空間」或「市民社會」1；對流動者的未來走向，則多強調國家制度

尤其是戶口制度及附著於其上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慣性。

同時，對流動者與我國社會經濟日益市場化之間關係的探討，多是指出他們流入城市後通過

市場仲介獲得生活必需，其他研究方向涉及不多，尤其對市場化、對流動者未來走向似乎沒

有──即使有也是在行文中暗含一種較為樂觀的態度。

正是在這一閱讀背景下，筆者試圖介紹蘇黛瑞（Dorothy J. Solinger）的《在中國城市爭奪

市民身份：流動者、國家與市場邏輯》一書，尋求進一步研究的啟迪。該書研究資料除政府

報告、學術期刊、新聞報導等文獻外，主要是作者90年代初對中國六個大城市（天津、哈爾

濱、武漢、南京、廣州、北京）的城市官員、學者、50多個流動者的150個小時訪談。研究關

注的時段是1983-96年。

二

在該書「引言」部分，作者就寫到：在城市居民和官員的眼中，流動者是外來者、無根的非



市民、流浪者，像漫無目的、漂泊不定、不祥的洪水一樣，持續地、不合適地、無控制地湧

進城市。同時，市場因素的進入持續穩定地榨取著原社會體制的精華，為農民流動提供了可

能，但市場化具有雙重效應，它同時加重了農民流動給城市居民帶來的負面影響。 雖然流動

與市場最初都是國家高層官員有目的啟動的，但它們隨後表現出的力量卻與長期附著於計劃

體制的城市居民期望、政府權力發生衝突。雖然他們也能認識到流動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但其心態是複雜矛盾的。從而，這些流動者遭受著緣自流動和市場帶給城市居民不利影響而

產生的種種歧視。

在這一背景下，該書不僅僅討論農民流動的原因、機制和結果，而更多集中於城市社會中流

動者、市場邏輯與城市居民和政府機構之間的複雜衝突。研究的主要結論是，伴隨逐漸深化

的、城市居民不適應的市場經濟的來臨，政治性社區之外的流動者並不能輕易獲得市民身份

（citizenship）（頁1）2。

全書可分為「引言」、「結構」（structure）、「行動」（agency）和「結論」四大部分。

在引言部分，作者介紹全書主要論題，並探討了「市民身份」和「市場邏輯」兩個關鍵詞。

作者認為，國家社會主義體制包含了與研究相關的將農村與城市相割裂的三個強有力制度：

以戶口制度為中心的排他的、國家控制的遷移政策；等級序列的城市政府機構；官方登記

的、先賦性的城市居民享有特別待遇的計劃體制與定額制度（頁11）。從這一認識出發，作

者在「結構」部分的第2-4章中，討論從建國後就給予城市特權的三項制度，如何使流動者成

為一個完全沒有資格享有市民身份的群體。在「行動」部分的第5-7章，討論了向市場經濟的

制度過渡和流動者的到來又如何重構這些制度。在這兩部分同時討論，制度過渡時期的國家

制度、市場化和流動者之間如何持續決定著與再決定著其他因素。

第2章概述了從帝國時期到目前政府對地域性流動的管理，表明改革前的近30年，雖然賦予農

民崇高的政治地位，但為完成工業優先、城市中心的發展戰略而通過嚴格戶口制度、強制性

的糧食徵收制度，拒絕將農民吸納進城市，將其變成一個先賦性的下層階級乃至賤民和工業

後備軍。改革後，國家只在很小程度上調整了改革前事實上將農民排除在城市管理體制之外

的政策。

第3章考察了執行國家政策的城市政府機構，探討了流動者與市場如何一起促使制度變遷。隨

著流動者和市場因素的到來，整個計劃體制的效力受到衝擊，使不同權力地位、地區和政府

機構的態度、行為發生了差異，迫使他們通過市場尋求控制流動者的途徑。其中一些機構在

維持城市秩序的同時，在利益驅動下盡力對流動者的管理、服務、權利及市民資格（如暫住

費、藍皮戶口）進行商品化，即以市場化方式來管理和控制流動者。

第4章集中考察計劃體制和附著於戶口制度之上的福利分配制度。在計劃經濟即將終結時，城

市居民認為，流動者始終是制度過渡及市場化給他們帶來挫折、焦慮的真正原因。作者通過

公共產品具有競爭性與伸縮性的特點，重點討論了市場與流動者對習慣性享有福利保障的城

市居民的影響，尤其是就業、城市服務、公共秩序等公共產品的影響，認為在這些領域流動

者很少與城市居民發生競爭或衝突。

該書的「行動」部分分析的是作為能動者的流動者，每一章對應於「結構」部分的各章。第5

章考察在啟動市場經濟和允許農民流動的情況下，農民為甚麼離開、如何離開、對流出地發

展的影響。作者認為，他們的行動並不是完全自由理性的，而是受著種種阻礙與約束，因而

也就難說僅市場化這一因素就能促進他們獲得市民身份。



第6章討論流動者如何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作者認為，以勞動部門對城市居民進行工作安排

為特徵的正式勞動力市場，迫使一些流動者開闢非正式勞動力市場，使城市勞動力市場複雜

化和市場化。作者主要考察了建築業、製造加工業、褓姆、自營就業者、衣服加工業、乞丐

與撿垃圾者六種職業的勞動力市場。

第7章探討處於城市公共產品分配體制之外的流動者，如何創造新的內部差別極大的生存方

式。生活所需的市場化提供了他們的生存途徑，同時市場化促使非官方組織或群體的出現。

依據各自社會網路和職業特點，他們建立了存在極大差異的生存方式，而這改變了城市社會

原有的單一畫面。

第6、7章關注的是，在市場經濟初期，被國家制度排除在外的流動者如何參與到重構城市社

會規則過程之中；在由市場化所導致的城市空間中，流動者如何對具有排外性的官方所定義

的市民身份構成挑戰，或者按特納（Bryan Turner）的話說，流動者的出現如何對改革前就

存在的市民身份歸屬的高度限制性及分配的習慣性模式構成挑戰（頁14）。

「結論」部分討論了未來流動者市民身份的可能形式、市場化和流動者的市民身份爭取或贈

予間的關係。作者對市場化影響和決策者意願促使流動者獲得市民身份並不樂觀。雖然市場

經濟給流動者提供了充當市場社會到來的先驅與表徵物的機會，但他們最多是準市民。研究

結論是，流動者與市場一起塑造著不同於國家設計的原初意義上的市民身份；當國家的社會

經濟制度在改變著流動者的同時，流動者也在改變著這些制度；但在上世紀即將結束時其前

途仍不明朗，最終結果仍將取決於國家的決策（頁289）3。

三

本書遵循特納的觀點4，強調市民身份不是學者通常理解的政治權利及法律地位的問題，而是

社會與經濟的，是市民身份及其分配方式（頁7）。這是因為作者認為，對於90年代後期的城

市居民來說，法律制訂、政治選舉等有意義的社區政治生活參與的意義可被忽略；城鄉間居

民社會地位及權利享有的明顯不平衡，而1982年憲法第33條規定又特別模糊。

同時，市民身份具有專有性和排外性的特點，而這與中國戶口制度特徵完全相同，官方認可

的市民正是那些擁有法律認可的城市戶口，或隸屬於城市某一單位同時是國家提供公共產品

和福利分配的享有者。如果流動者沒有被城市單位僱傭，他們將不可能享有國家給予他們在

城市的基本生活保障和權利，而這一保障是和城市居民居住地或單位相聯的5。

因而作者認為，要考察市場化與市民身份間的關係，就必須考慮其所處的制度過渡時期中前

制度遺產，尤其是戶口制度。自上世紀後半葉以來，戶口制度的確是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但

擁有城市戶口才是官方認可的、真正意義上的市民，這正是蘇黛瑞提醒我們注意的。

這群居住在城市而沒有城市戶口的流動者，他們的社會地位很低，沒有住房、沒有糧油供

應、沒有工作保障、沒有公費醫療、不能享有義務教育權利，同時也被拒絕在城市履行政治

權利、不能從城市住處參軍。正因為沒有城市戶口，他們在自己國家的城市裡成為事實上的

外國人（頁4）。在西方，戶口制度是阻止非本國公民的外國移民的政治參與；但在中國，被

輕視的外來者是自己國家的公民而不是外國公民，自己國家的公民被排除在享有市民權的資

格之外。不論流動者在城市居住多長時間，種種制度都阻止他們成為官方所認可的真正的城

市社會成員6。



蘇黛瑞的研究重點是市場化對這種市民身份的挑戰，即集中於市場邏輯與政治制度的不確定

性關係。改革前，中國經濟是在缺乏市場、城鄉隔離與分治的狀況下運行的。直到70年代末

80年代初，市場因素和流動農民才重新出現於城市社會。但作者發現，並不像馬歇爾

（Thomas H. Marshall）所說的市場化和市民身份獲得之間是積極的、直線式的關係；也不

像摩爾（Barrington Moore）和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所期望的商業化和城市化必

然導致民主制度的興起。90年代後期或者說在制度過渡時期，市場重新阻礙著流動者獲得市

民身份，並在短期內不會改變；但同時，市場化也在促使市民身份的重建。

本書作者認為，在從中央集權配置資源和分配公共產品的計劃經濟型社會，向市場配置資源

或向市場整合經濟的市場型社會的制度過渡階段，市場化的結果必須與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的

制度遺產相結合才能被理解。在這一制度過渡時期，戶口制度這一關鍵性制度遺產同時獲得

從城市普通居民、公安和勞動等政府部門、經濟發達地區等社會群體及官員的支援。正是這

一強有力的潛在聯合使這一制度得以維持，所以90年代後期市場化加快並沒有改變官方所定

義的市民身份內涵和分配模式。

同時，不僅僅是國家通過政府官員、種種制度與規則、行政機構來阻止流動者成為官方認可

的城市市民，而且市場化在城市居民中形成一種計算成本與收益的競爭性心態，這一心態強

化了對流動者的歧視乃至仇視，認為後者威脅到他們擁有的對公共產品的使用和福利享有，

並將市場經濟引發的社會病歸罪於後者。特別當市場經濟將堅持公平分配原則至上的政治制

度內涵榨乾乃至拖垮之時，更是如此。這有點類似於西方新自由主義宣稱削減社會福利並引

進難以控制的市場不確定性後，原受益者的期望受到動搖，引發對外國人的敵視和排外情

緒。此外，市場化也鼓勵政府部門對這些流動者進行非透明的費稅徵收，以獲得財政收入，

即對流動者商品化。

另外，流動者對市場因素使用也沒有使他們融入到城市社會中，但這種市場化提供了新的聯

合方式、新的規則、新的城市生活，或者說新的行動空間。這進而侵蝕著長期以來官方明確

定義和執行的對市民身份的界定及其待遇。即使當國家排除、歧視、商品化流動者，甚至阻

止後者成為城市成員時，受到市場化與流動者聯合侵蝕的國家自身也正經歷一定程度的變

遷，它被迫為控制範圍之外的流動者供應生活用品。

四

蘇黛瑞研究採用了國家社會主義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範式7。這一範式要求，對國家社會主義

變遷過程和結果的討論，都必須考慮國家社會主義獨特的制度安排，不能將全部注意力集中

於黨和國家精英，而必須研究經濟、社會以及經濟和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既不能假定有效市

場，也不能假定統治結構；同時市場化也不局限於經濟交換的媒介即市場的成長。或者說，

任何對農民流動的研究，都應對國家政策法規、經濟制度、非正式規範、經濟行為嵌入其中

的社會網路諸領域間相互關係的變遷予以關注。

正如該書書名所提示的，它討論的是「流動者、國家與市場邏輯」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在

制度過渡時期的中國，由於導入市場因素，使國家社會主義形態逐漸發生變化，使國家對地

方、部門和職業的指令性管理逐漸放寬，市場化也為那些勇於闖天下的流動者帶來了機遇。

這樣，國家原先築起、用以禁止外人入內的無形的堅固城市圍牆，被流動者和市場化一點點



地侵蝕。國家也借助於市場力量或某種程度的商品化實現著對流動者的控制。

但在制度過渡時期，前社會體制的核心：戶口制度及附著它的行為、期望、社會地位的非正

式遺產仍保持著它原有的能力，市場化迫使國家出於城市政府合法性考慮必須重視城市居

民，這樣並沒有導致附著於戶口制度之上的城市居民特權的崩潰。因而並不如一些學者所想

像的市場化將必然給流動者帶來市民身份及其待遇那樣樂觀，市場化事實上在阻礙著這一群

體獲得完全意義的市民身份；但同時，市場化也迫使國家考慮流動者，促使市民身份重建，

但它已不同於國家社會主義時期所規定的內涵了。

雖然，流動者在城市社會中竭力儲存各種經濟及社會資本，但他們絕沒有使用這些資本去爭

取社會地位向上流動的希望。他們雖然也學會了利用屬於城市社會中競爭對手的規則與之競

爭，並在生活實踐中打破這些規則；但在制度過渡時期，對他們來說，最穩定的可接近的支

援與庇護仍是他們從家鄉移植進城市社會的社會網路。

同時，在蘇黛瑞一書裡，國家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抽象物，而是以複雜的和多元的形態存在，

是以戶口制度、有等級序列的政府機構、公共產品分配制度為強有力表徵的具體物。在其內

部，尤其是等級系列的政府機構那裡，因部門或以財政收入或以維持計劃體制就賦予的維持

城市社會秩序為各自管理流動者的目標，存在著種種不協調與不合作，而不再是鐵板一塊。

流動者內部也不是無差別、無分化、同質的，可依據他們與政府機構、官員的關係分化為三

類群體，而不同群體獲得市民身份的可能性也完全不相同，同時，即使在同一職業內部分化

也很明顯。這三類群體是：通過合同或社會網路進入城市單位，政府為其提供一定保護；通

過親友、同鄉進入，與他們聯繫緊密並相互依靠；無目的的、四處流浪的孤立者。作者還比

較了無技術的、缺少教育的、來自內陸的體力流動者與有技術和資金、來自沿海地區的投資

移民，前者是典型的「剩餘勞動力」，他們更多地與正式勞動力市場相聯繫，也就受限於城

市政府機構的管理及政策、與政府官員聯繫；而後者是「投資移民」，他們相對能獨立於政

府控制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及管理（頁195）。同時，前者比後者更容易通過被城市企業或單

位的僱傭而獲得二等市民或準市民身份及待遇（頁239）；後者往往像浙江村那樣形成自己的

聚居區，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忘記了自己是暫時的、無政府管理的或被城市社會排斥的流動

者，但對城市生活規則和官方認可的市民身份的侵蝕力要大於前者。事實上，他們是一種新

的或另類市民身份形式（頁241、250）。

綜上所述，我們在蘇黛瑞一書以及在現實生活中，看不到也不應看到一種純粹意義上的國家

─社會關係。或者說，對國家與社會關係討論的意義在於，「市民社會」更多地是一個「分

析思維模式」而不是「社會實體建構模式」8。

除此之外，該書字裡行間流露著作者對中國農民和流動者處境的同情。制度化歧視力量如此

巨大，竟使他們在自己國家的城市裡不能成為真正意義的市民。作者認為，中國城市的流動

者遭受的社會歧視在許多方面遠遠超過了拉丁美洲、南亞和非洲城市的農民。首先，附著於

戶口制度的種種待遇將城裡人與鄉下人區分開，而這一區分的決定意義要大於其他國家。其

次，其他國家阻礙流動者融入的因素如貧窮、階層、低技術、教育缺乏、社會交往不充足等

在理論上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國流動者同樣也面臨這些問題。但在中國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關

鍵，他們的處境與命運更接近二十世紀90年代前的南非黑人、二十世紀前半葉美國的黑人和

亞洲人（頁5）。這不能不令人想起清乾隆年間妖術恐懼中懷疑防範的對象正是那些來自陌生

世界的社會中最弱勢的群體：流浪乞丐和化緣的僧道9。同時，國內一些所謂「價值無涉」的



學術研究中，所隱含的城裡人優越性或城市中心的取向，或許也正在參與建構著城市居民對

流動者的排斥與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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